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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职协函〔2023〕21号

关于开展广东省技工院校“粤菜师傅”主职业及
相关职业师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的通知

各技工院校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人社部关于《推进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

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方案》《广东省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

“十四五”规划》等文件的通知精神，服务广东省“粤菜师傅”

工程高质量发展，省职协拟联合香港上市公司稻香集团旗下

品牌—东莞市稻香中菜厨艺职业培训学院，开展我省技工院

校烹饪及相关专业师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具体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认定职业（工种）范围

“粤菜师傅”主职业：中式烹调师、中式面点师

等级：四级（中级）、三级（高级）、二级（技师）、

一级（高级技师）

相关职业：西式面点师（烘焙）

等级：四级（中级）、三级（高级）

二、参加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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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工院校烹饪专业青年教师、烹饪专业实习指导教师、

烹饪专业骨干教师等相关专业教师。

三、考培方式及时间

（一）理论及技能考前培训辅导

理论考前培训辅导：4-3级线上 1天，2-1级线上 2天；

技能考前培训辅导：4-3级线下 1天，2-1级线下 2天；

培训时间根据认定考试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认定考试：4-3级线下 1天，2-1级线下 2天

（三）认定地点：东莞市横沥镇西城工业区（三区）西

香路 13号。

（四）参加认定考试需食宿的学员，往返交通、食宿费

自理。

四、认定要求等相关内容

认定时间安排、申报条件、申报材料、收费标准认定相

关内容详见附件 1-4。

五、合作机构资质简介（详见附件 5）

六、培训补贴

对参加培训并通过考试获得相关专业师资职业技能等

级认定的职业资格证书并符合有关规定的人员，可以申领政

府补贴，由稻香中菜厨艺职业培训学院提供详细的指引。

七、汇款方式

汇款名称：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

开户银行：建行广州小北支行

账号：44050142030409001398（请备注汇款用途“粤菜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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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”等级认证班，并请在 2023年 5月 19日前汇款，以便开具

发票）

八、其他事项

如遇不可控等因素导致认定考试时间暂停或推迟，主办

方将提前发出通知。

九、报名须知及联系方式

（一）请参考人员于 2023年 5月 19日前将报名回执表

（附件 6）发送至省职协培训部邮箱 gdyjzx2005@126.com

（二）联系方式

朱书珍：020-83565124、13662327291

林冬花：020-83546289、13418098369

谭荣立：020-83565124、13922477347

地 址：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1505

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

2023年 4月 11日

mailto:gdyjzx2005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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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年认定时间安排

1.如遇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政策调整或特殊情况变更认定时间的，将根据最新政策文件要求进行调整，并提前通知。

2.凡因考生个人原因（非公共突发事件）不能按时参加当次考试的，一律视为缺考，即放弃当次考试，不设退款，下次报名须重新缴费。

3.若当次认定相应职业（工种）的理论知识或技能实操、综合评审任一科目不合格，可在 1年内报名参加 1次补考。

职业 级别 考试日期 报考审核时间
考试时间

考试方式
理论 技能 综合评审

中式烹调师

中式面点师

西式面点师

4-3级

6月 11日 6月 3日前

120分钟

中式烹调师

（4级：120分钟；3级：150分钟）

中式面点师

（4级：150分钟；3级：180分钟）

西式面点师

（4级：180分钟；3级：180分钟）

/
理论：上机考试

技能：现场考核

7月 16日 7月 7日前

8月 20日 8月 10日前

11月 19日 11月 10日前

中式烹调师

中式面点师
2-1级

7月 23日 7月 14日前

120分钟 180分钟 60分钟

理论：上机考试

技能/综合评审：现场考

核

8月 21日 8月 11日前

10月 22日 10月 13日前

11月 20日 11月 11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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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条件

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，动态

更新相关职业申报条件。以下为申报条件基本要求：

1.一级/高级技师

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证书（技能等级证

书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（含）以上。

2.二级/技师

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：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（技

能等级证书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（含）以

上。
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（技

能等级证书）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

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（含）以上；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

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

2年（含）以上。

3.三级/高级工

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：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（技能

等级证书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（含）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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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（技

能等级证书），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证书（含尚

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）；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

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（技能等级证书），并具有经评估论证、

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

书（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）。

（3）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，并取得本

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（技能等级证书）后，

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（含）以上。

4.四级/中级工

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：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（技能

等级证书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（含）以上。

（2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（含）以上。

（3）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尚未取得

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）或取得经评估论证、以中级技能为

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

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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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申报材料

一、基本材料

1.广东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报表。由考生个人在报名

成功后，填写打印。

2.身份证件（电子档）。考生报名提供有效身份证件为：身

份证、广东省内居住证或社会保障卡、港澳台地区人士凭港澳台

地区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

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外籍人士凭外国护照，除以上证件外，

其它证件无效。

二、其它材料

1.学历证明：须提供所持有的最高学历证书（电子文档）。

其中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提供初中（或相当文化程度）学历证书电

子档的，可用《学历承诺书》原件（《学历承诺书》使用统一模

板）替代。

2.从事本职业（工种）年限书面承诺材料：申报条件中如提

到工作年限要求，考生需提供工作年限书面承诺书。

3.工作证明：考生需提供现在职所在单位的工作证明（单位

盖章）

4.凭职业资格证书（含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

申报，所持职业资格证书可通过业务系统核验的无需提交。如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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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系统核验查无信息的，需提供原件进一步核查。

5.近半年一寸白底电子照片。

三、相关说明

《职业技能个人申报表》《工作年限承诺书》《学历承诺书》

等申报材料模板可从东莞市稻香中菜厨艺职业培训学院技能人才

培养评价一体化平台（东莞市稻香中菜厨艺职业培训学院-技能人

才培养评价一体化平台 (gdskills.com)）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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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认定收费标准

参照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、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改革我省职业

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19〕3号）

和《广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明确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实施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粤人

社规〔2019〕26号）制定收费标准，并提供培训发票。

专业 级别 收费标准 补考单科收费标准

中式烹调师

中式面点师

西式烹调师

西式面点师

中级 1930元
理论：80元

实操：325元高级 2130元

技师 3030元 理论：80元

实操：425元

综合评审：300元高级技师 353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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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合作机构资质简介

东莞市稻香中菜厨艺职业培训学院（简称“稻香学院”）是亚

洲大型中餐企业、香港上市公司稻香集团于 2019年投资建设的教

育品牌，是稻香集团继 2010年在香港创办饮食业管理人才培养教

育机构——稻苗学院之后的又一力作。

稻香学院建设有目前全国一流的中西式烹调、中西式面点、

红白酒侍酒师、茶艺、咖啡、糖艺、烧腊等一体化智能实训课室，

以及配置有智能信息系统的多媒体理论课室，可开展线上线下技

能及理论课程培训。

2021年，稻香学院被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确认同意作

为广东省第一批开展广东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工作的社培机

构，并被认定为广东省重点民办职业培训机构，可开展职业（工

种）包括中式烹调师、中式面点师、西式烹调师、西式面点师（五

级、四级、三级、二级、一级）、茶艺师（五级、四级、三级）。

并已经国家人社部备案，备案号：S00004400700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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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报名回执

单位：

姓名 认定职业 认定等级 认定时间 联系方式

（含微信联系）

备注：1.可由单位统一报名，也可以个人报名；2.认定时间指的是根据附件 1认定时间

安排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认定考试时间。3.此表可复制，添加。请将此表于 2023年 5月

19日前发邮件至省职协培训部邮箱：gdyjzx2005@126.com。


